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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砂石碎解加工業同業公會 

第 2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時間：108 年 1 月 4 日上午 10:30 分 

地點：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237-6 號「寬和宴展館」(台灣科技園區) 

出席：應出席 20 人                 實際出席 18 人﹙詳如簽到簿﹚ 

列席指導：經濟部水利署﹕李組長友平、劉科長俊志、李課長東盛、曾 課

長財益、楊正工程司敦琪 

礦務局﹕（請假） 

顧問﹕曾文譽、石朝上、張崇燿（請假） 

來賓：中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秘書長陳聰榮 

 

主席：林理事長光陽                         記錄：何曜顯 

壹、主席致詞： 

各位長官、顧問、理、監事、來賓等在百忙中，仍撥冗踴躍參

加本會第 2 屆第 8 次聯席會議，本人在此向諸位表示謝忱，及

歡迎長官蒞臨指導，尤其李組長即將升官之際仍撥冗及率劉科

長，第一、第三河川局課長參加，本人同時表示謝意。 

 

貳、上級長官致詞：﹙略﹚ 

 

參、來賓致詞：﹙略﹚ 

 

肆、工作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及重要工作﹚：  

討論：﹙略﹚ 

決議：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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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題案： 

第一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本會 107 年度決算、現金出納表、基金收支表、資

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草案。 

說明： 

1.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53 條規定辦理。 

2. 如案由。 

辦法：通過後提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本會 108 年度預算、工作計畫草案。 

說明： 

1.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52 條規定辦理。 

2. 如案由。 

辦法：通過後提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追認審議本會新任會員（代表）資格案。 

說明： 

1. 依據「工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及本會組織章程第

10、33 條規定辦理。 

2. 本次入會業者為台中縣大丰砂石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前

經本會權宜初審通過送主管機關核備。 

辦法：再提本次理事會議審查會員（代表）資格追認後送主管機

關結案。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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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本會新任會員（代表）資格案。 

說明： 

1. 依據「工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及本會組織章程第

10、33 條規定辦理。 

2. 本次入會業者為南投縣永裕石業有限公司一家。 

辦法：提本次理事會議審查會員（代表）資格後送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 

1.照案通過。 

2.請各位理監事加強宣傳，各自轄內未入會者促請參加。 

 

 

陸、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理監事會 

案由：審議本會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資格

案。 

說明： 

1.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20、33、51 條規定辦理。 

2. 本會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台加陽字第 107035 號函通知各

會員聲明在案。 

3.經查會員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繳年費及停止營業）、

郁豐營造有限公司（未繳年費停權處分）、大裕砂石有限

公司（負責人死亡，停止營業）等 3家受停權或退會處分。 

辦法：提本次理事會議審查會員（代表）資格。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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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人：理監事會 

案由：請水利署通報或訂定辦法交各所屬河川局，「收入標」標售

作業時，應進一步考量各地區特性，合理訂定每標砂石「標

售量」及該地區「可投標家數」間關係，不致造成搶標以

穏定砂石市場，不使物價波動案。 

說明： 

1. 查砂石為各項基本建設之本，缺之不可，現行河川砂石又

占全國供應量 3/4 不可謂不重；河川砂石標售來源雖以

河防安全以疏濬供應為主，但從經濟部（國家）立場係以

供應砂石市場穏定，在未有其他砂石來源時，水利署得權

責外專案負担供應角色，基於國家建設需要，亦不得不

為，本會甚表同情，合先敍明。 

2. 由於砂石有季節性供應需求，為求供應砂石市場及物價

穏定，且落實進場政策，年度內每次若以平均數量標售，

僧多粥少時，為求穏定客源，每家廠商不惜成本，甚致高

於底價至少加價 30%搶標，加工後仍不敢加價販售，只

待時機反應成本，或粥多僧少現象時則不願投標，政府豈

不成為帶頭物價波動始作俑者，不願加價者只能停止生

產賦閒在家待業，如此情況全省各地皆然，應請政府改

善。 

辦法：如案由及說明，經濟部水利署協調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理監事會 

案由：本年度礦務局公告，水利署預計提供 4700 萬噸砂石產

量，南部地區預估需求 1600 萬噸砂石應屬不足，請加

強提供案。 



5 
 

說明： 

1. 據報導台南地區台積電、華邦電等公司拓廠，各都需求

數佰萬噸砂石、鐵路地下化等 30 件重大工程將陸續施

工，現在市場上預拌混凝土業者都已無料可提供，情況

比往年嚴重，水利署應加強荖濃溪砂石供應。 

2. 高屏溪近年多已缺料，河川區域內高灘地寬廣料多且

礙水流，不知為何七河局及相關單位都不採取，且每年

都在河道內同地點疏濬取料，雖有量但不管該料品質

（如砂的細度模數僅 1.2~1.4 左右）是否可用，如不改

善缺料情況，將持續或可能造成砂石風暴，建請水利署

預為籌謀。 

辦法： 

1.建請水利署疏濬拓寬河道高灘地取料。 

 2.請同意河川區域內，非屬「公路法」管制範圍外，同意

放寬載運車輛種類及載重，至管制站堆置洩水整備後，

得標者再以合法車輛載運出場，以加速疏濬並減少糾

紛。 

決議：照案通過。 

 

柒、主席結論： 

再次感謝大家撥冗參加，本次會議順利結束，若有未及發言提案者，

可會後以書面建議，現在請休息後用餐，祝各位事業順利，身體健

康，新年快樂。 

 

捌、散會（聯誼聚餐）。 


